
农业部关于印发《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部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我部制定

了《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部

2018 年 1 月 4 日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农业部部门预算项目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是指中央财政在农业部部门预算中设立的，

履行农业部职责所必需的，用于农作物、畜禽、牧草、渔业等种质资源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

项目支出。

第三条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种子管理局、畜牧业司、农垦局、渔业渔政管理局等项目主管

司局和有关部属单位是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的实施主体，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承担

主体责任，负责归口管理和直接承担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农业部财务司是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的监督主体，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承担监督责

任，负责项目资金的预算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章 资金使用方向和开支范围

第四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主要用于：

（一）农业野生植物物种保护；

（二）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三）农作物绿色品种及种质资源鉴定评价；

（四）植物新品种保护；

（五）畜禽、牧草种质资源保护；

（六）渔业种质资源保护；

（七）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八）其他涉及物种品种资源保护的工作。

第五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的开支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水费、电

费、邮电费、印刷费、专用材料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专用设备购置费、差旅费、劳

务费、咨询费、委托业务费及其他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六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不得用于编制内人员的基本支出，不得用于基本建设

支出，不得用于计提项目管理费及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项目主管司局组织实施的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会议费支出。

第七条 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付给承担单位的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



资金，其开支范围按照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

第八条 项目主管司局应当根据项目支出规划和年度预算，制定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年

度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年度绩效目标、重点实施内容

和区域、承担单位范围、资金安排意见、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第九条 对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中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要求的事项，项目主管司局应交由

具备承接条件的主体办理，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需要由非预算单位配合完成的事项，应通过委托的方式确定承担

单位。对带有定向委托性质的任务，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确定承担单位，并履行单位

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等程序，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对不具有定向委托性质的任务，应完善申报

方式，引入竞争机制，科学择优确定承担单位。

第十条 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方式确定任务承担单位后，应及时与承担单

位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或任务委托书，明确任务内容、实施方案、经费预算、资金结算、

违约责任等内容，并纳入项目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 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付给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单位的

资金，应按规定取得发票。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通过委托方式支付给行政单位、事业

单位的资金，可以资金支付文件、银行结算凭证等作为报销依据。

第十二条 项目主管司局和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属于政府采购范围

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项目主管司局应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调度，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或任务委

托书的约定，按时验收合同成果。

第十四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或任务委托书的约定实施项目，对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实行明细核算，科学、合规、

有效使用项目资金。

第十五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内使用完毕，确有结转结余的，按

照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十六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依法接受国家财政、审计、纪检

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 农业部财务司会同项目主管司局对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并将检查和审计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第十八条 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实行绩效评价制度，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

排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项目主管部门或承担单位滞留截留、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

目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 农业部相关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

违反规定安排资金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财务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品种资源保护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农办财〔2012〕
14 号）同时废止。


